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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
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Harmony New Energy Auto Holding Limited
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36）

自願性公告

有關業務之最新資料

本自願性公告乃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作出，為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本集團
業務營運之最新資料。

緒言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8年1月15日，本公司與中國大地財產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大地保險」）訂立戰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據此，訂約雙
方同意就中國國內保險業務，投融資業務及創新交流進行多方位的合作，
自2018年1月15日至2021年1月14日止，為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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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合作協議

戰略合作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2018年1月15日

訂約方： (i) 本公司

(ii) 大地保險

年限： 3年

合作範圍： (i) 中國國內保險業務合作

(ii) 投融資業務合作

(iii) 創新交流合作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河南和諧汽車貿易有限公
司與大地保險的成員公司根據戰略合作協議載列的原則訂立正式車險
協議，提供具體詳細條款。

簽訂戰略合作協議之裨益

董事會認為此次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的將對本集團以下幾方面帶來正面
積極作用：1）與大地保險業務合作是對公司現有保險業務的有效補充
和完善。在車保方面，將在圍繞機動車輛保險，汽車延長保修保險，機
動車置換費用補償保險，履約保證保險，財產險等進行深入合作；2）大
地保險將對本公司在風險管理及風險數據分析上給予支持；3）在投融
資方面，雙方就股權╱債權╱股債結合，公募╱私募╱金融產品等開展深
度合作；4）通過大地保險自身電網銷售平台的優秀管理模式，對本公司
店內續保專員進行專業培訓和指導以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最終達到提
高各門店續保率的目的；5）多方面開展創新產品，包括但不限於非車險
及個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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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地保險之資料

大地保險是於 2003年10月在中國上海成立，是經中國國務院同意，中國
保監會批准成立的全國性財產保險公司，是中國再保險（集團）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唯一的財險直保公司，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4億元，總資產達
人民幣410億元。於車險保費規模市場排名第五。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和諧新能源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馮長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鄭州市
2018年1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馮長革先生、劉風雷先生、馮果女士
及馬林濤女士；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范奇暉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肖長年先生、劉章民先生及薛國平先生。


